
 
 
 
 
 
 
 
 
 
 
 
 
  
 
 
 
 
 
 
 
 
 
 
 
 
 
  
 
 
 
 
 
 
 
 
 
 
 
  
 
 
 
 
 
  

 
 
 
 
   

 
 
 

【明慧网】“我曾经对法轮功

有很多错误认识，到现在真正了解

法轮功，从心里佩服他们。”这是

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朱传

和先生，于 2012 年 7 月 21 日下午，

与其他众多民众一起，在温哥华市

中心艺术馆广场观看法轮功学员反

迫害十三周年集会时，向法轮功学

员表达心中感叹。  

用亲身经历唤醒同胞了解法轮
功真相 认清中共流氓本质  

他说：“中共的媒体几乎每天

都在诬蔑法轮大法，你心里刚打扫

干净，它给你扔脏东西，你打扫不

干净，这是最根本问题。”  
他说到海外后发现：“除了中

共外，我没有发现其他谁在故意诬

蔑法轮功，诬蔑真善忍的团体。我

希望用自己亲身的故事，唤醒亿万

同胞了解法轮功真相，让他们认识

中共的流氓本质。”  

从不完全接受《九评》到完全认
可  

他介绍说：“ 2010 年我移民

到了海外，由于信息自由，我看到

了大纪元，也看到了《九评共产党》，

当时我还不完全接受。”“回国后又

接触共产党的官员，越来越觉得共产

党确确实实是《九评》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流氓政府，是一个邪恶的东

西。我自己的一亿财产被共产党的人

侵吞，我去找政府、找法院，他们就

是流氓，伙同起来抢我的财产，没有

公平与正义，是彻头彻尾黑社会、流

氓。我出国再次阅读《九评》，我个

人的经历验证了《九评》对中共的论

述。”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中共对法

轮功的迫害，注意到了 610 办公室，

法轮功学员被它们抓起来，被酷刑折

磨、铐打，把牙齿都打掉，在国内，

我有公安、法院、检察院的朋友，他

们对法轮功学员用非人的手段进行迫

害。”他说：“两年来，我往返穿梭

于海外与中国大陆之间，也就是来回

地走在正义与邪恶之间，一步一步想

明白了，哪是真哪是假，验证了事实

真相。”  

中国的道德体系被中共完全摧毁
只有李洪志大师能重塑  

朱传和时常问自己：“我是炎黄

子孙，我心中牵挂着我的父母、姐妹

与同胞们，不再吃毒奶，不再吃地沟

油，不再受到欺凌、损害和污染，不

再受这个邪恶的统治，不再受心灵的

污染，我想怎么重塑我们中国道德体

系，这时我就想到了法轮功。” 

他说：“通过大法弟子弘扬，

‘真、善、忍’理念在全世界传播。

从这一点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教会，

任何一个圣人，能做到这样的辉煌。”

“法轮功学员了不起，李洪志大师非

常了不起，不仅帮助净化人们被蒙尘

的心灵，更为中华民族带来希望与道

德的重塑。”他称赞法轮功所做是福

益子孙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  

朱传和先生与集体炼功的法轮功学员 

第 92 期     2012 年 8 月 4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
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
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2011 年 10 月，新唐人电视增加了向亚洲地区的卫星播出频道韩星 5 号（Koreasat-5）东 113 度上的 Ku 波段，信号
稳定，容易接收。参数是：频率：12584.75Mhz  符率：2550Ksyb/s 纠错率：5/6   极化-垂直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

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

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行

政法规的实施。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

的“六一零”以后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

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

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

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

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

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

得到解决。◇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

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

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反映了

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发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

媒体访谈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

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

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信仰)

不构成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

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

是很荒唐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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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拒绝穿劳教服、拒绝劳动。  

内蒙古女子劳教所二大队是关押

一些卖淫、盗窃及上访人员劳动教养

大队。法轮功学员王俊华自从北京转

到内蒙劳教所后，一直坚信大法，拒

绝“转化”，不配合邪恶命令要求，

二零一一年九月，王俊华被关

在宿舍库房。到九月末，二大队队

长武晶唆使普教人员张玲茹等把王

俊华的衣服扒光，只剩短裤，武晶

用照相机在各个角度给冻得哆嗦的

王俊华拍照，进行侮辱。之后，张

玲茹等人强行给王俊华穿上劳教

服，将其双手勒紧，背后捆绑近半

个小时。  

 
 
 
 
 

王俊华被关在库房期间，张玲

茹监控她白天罚站，不许坐着，夜

里两点以后，让她睡在只铺了一层

单薄褥子的冰冷地上，并且只让睡

三个小时，以此对王俊华进行身心

摧残折磨达十多天之久，直到二零

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才把她从库房

放出来。  

内蒙古女子劳教所二大队奴
工劳动  

在内蒙古女子劳教所里，法轮

功学员心理承受的压力是一般人无

法想象的。超负荷超体能的劳动和

任务，车间超分贝的机器噪音，法

轮功学员们被迫害的心理压力极

大，身体极度疲惫不堪。  

内蒙古女子劳教所二大队的生

产项目是为新德塑业有限公司的编

织袋缝合袋口，卸货搬运都属于体

力劳动，折口、机器缝合等程序也

是相当劳累的。为了增产创造经济

效益，女所负责人私自规定法轮功

学员每日劳动八个多小时，这也违

反了司法部规定的“每日劳动不得

超出 6 小时”的规定。  

恶警武晶使用专横的管理手

段。在车间劳动期间，限制法轮功

学员上厕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经常

憋得难受。武晶在女所里是出了名

的狠、黑，经常以权力压制剥削被

内蒙古女子劳教所，位于呼和浩

特市。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部份

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法轮

功学员被转到内蒙古女子劳教所二大

队。近十个月，二大队队长武晶唆使

普教人员暴打、辱骂、体罚、虐待坚

持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  

二大队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大队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大

队长武晶带头用电棍电击学员和唆使

劳教人员打骂法轮功学员。武晶道德

低劣、人品极差，以法西斯的手段控

制整个大队，她还唆使她提拔的“民

管会”成员打骂法轮功学员，“民管

会”成员每天在宿舍、餐厅、车间大

声叫嚣，由于二大队恶警和它们操控

的普犯的恶劣，使学员们每天不但要

承受繁重体力劳动，还要承受紧张的

心理和精神折磨。  

法轮功学员王江滨被暴打  
法轮功学员王江滨一直拒绝“转

化”，不接受邪恶迫害和劳教。二零

一二年一月中旬，大队指派普教人员

段利辉监控王江滨。王江滨稍有不服

从或发正念时，段利辉则对她大打出

手（段利辉在二大队以打人非常凶狠

而出名），段利辉对王江滨经常斥责

喊骂，劈头盖脸扇耳光，猛揍狠打。 

有一次，段利辉掐住王江滨的脖

子，快窒息了，才松手。还有一次，

段利辉把王江滨拽到洗漱间，用冰水

把王江滨从头到脚浇湿。  

法轮功学员王俊华被羞辱  

劳教所管教肆意打骂法轮功学员 

关押人员的合法权利，不允许她们解

释。稍有解释，就被定为不尊重、顶

撞队长而遭斥责或遭到更为恶劣的

处罚。法轮功学员诉求驻检办的信件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使得驻检形同虚

设。  

劳教所风气败坏 管理无人性
整个女所上上下下风气败坏，副

所长肖杰经常使唤劳教人员给她按

摩，干私活，二大队队长武晶教唆、

宠信她栽培的打手张玲茹、段利辉。

段利辉甚至宣称：“不打不骂不这么

做，上边也不让！”  

二大队副队长李慧敏动辄大喊

大叫，拉腔作势训斥法轮功学员们，

前任队长万建华和现任队长王冬云，

情绪变化无常，脾气暴躁，经常嚎叫

训斥学员。 

弄虚作假 粉饰邪恶  
内蒙古女所经常弄虚作假，以相

片摄像等向外界、向上级作秀。例如，

二零一二年正月十五日，劳教人员和

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在餐厅走廊站了

一个小时不让就餐。原因是要等摄像

的人进入厨房，拍摄煮元宵的过程。

由此可见，中共恶党的黑暗劳教

所，表面的欺世盗名，从里到外，全

是邪恶。◇ 

一位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这样说：“各位法官、审判长、陪审员、公
诉人，今天我站在这里，为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因为我有充份的法律依据来维护他们的信仰，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所做
的一切，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世人都是好事，有功而无过。然而，当法轮功被平反昭雪那一天来临，
当你们站在被告席上时，还会有谁、用什么样的法律来为你们辩护？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